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本公司拟与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拟设立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本公司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０

万元。 此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投资已由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不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

法定代表人：陈纪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７９５

经营范围：交通运输设备配件、蓄能、节能产品、自动化控制设备、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的研究、生产、销售。

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由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资设立，与本公司系同一控制下企业，

构成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以湖南省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１

、公司名称：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

２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酒店用品的采购和销售，商品的运输、配送、仓储、包装、搬运装卸、流通加工，

物流信息咨询等。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４

、出资形式及股本结构：本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２１０

万元，占股

７０％

；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９０

万元，占股

３０％

。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 将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

及出资比例分享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权益和承担应尽的义务。

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成立后， 为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物资采购和配送

服务而构成的关联交易，将按市场同类服务价格定价，并遵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三会

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相关规定，不再另

行审议和披露。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整合公司旗下酒店的采购资源，通过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

方式来降低公司旗下酒店的采购成本，提高旗下酒店的经济效益。 同时，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物资采购和配送服务。

物流行业专业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初涉该行业，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本次投资金额较少，且成立初期，主要是为公司旗下酒店和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提供物资采购和配送服务，业务相对稳定，市场份额有保证，风险可控，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成立将

促进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胡小龙、戴小凤、赵立华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

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与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 并将华天集团及其控股子

公司所需物资的采购和配送纳入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 有利于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成立

后拓展市场，有利于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稳定经营，降低经营风险，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七、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内容

１

）本公司以人民币一元价格收购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苑公司）持有的湖南湘潭

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国金公司）

４０％

股权；以人民币一元价格收购湘潭金太阳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太阳公司）持有的湘潭国金公司

３５％

股权；以人民币一元价格收购（香港）雄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雄基公司）持有的湘潭国金公司

２５％

股权。

２

）公司在代湘潭国金公司偿还人民币

３７００

万元的非金融机构债务的基础上，增加补偿香港雄基有限

公司投资损失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湘潭国金公司改制经费人民币

２０

万元，合计人民币

３８２０

万元，本笔金额

将由公司支付给湘潭市地方金证办支付，由湘潭市地方金证办代为偿付。

３

）公司代湘潭国金公司偿还所欠华天集团债务本息合计人民币

３４４４．０２

万元整。

本次收购涉及金额为人民币

７２６４．０２

万元和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３

元，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２

、本次交易审批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湖南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与湘潭市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华天集团就收购湖南湘潭国金公司的前

期工作达成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湖南湘潭国际金

融大厦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本公司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湘潭国际金融大

厦有限公司工作进展暨履行关联交易程序的议案》。

本次收购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中苑公司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建社北路

２４９

号，法定代表人郭桂林，注册资金人民币

５０２

万元，全民

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为本企业原开发的商品房销售、出租。 持有注册号

４３０３００１００３２１２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中苑公司系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根据湘潭市建设委员会潭建房开（

１９９２

）

１７６

号文件《关于成立湘潭市中

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批复》，由中国银行湘潭支行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

日，中国银行湘潭分行潭中银人［

２０００

］第

２７

号文件《关于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与

中行湘潭分行脱钩的决定》，拟对中苑公司进行清理后办理脱钩手续。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国银行湘潭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将中国银行湘潭分行所持有的中苑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

处。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苑公司在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２

、湘潭金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金太阳股份的前身是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苑股份” ）。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６

日，经湖南省体改委湘体改字［

１９９３

］

５６

号文件《关于同意成立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中苑公司、中雄房产（湘潭国金公司前身）、中国银行湘潭市信托投资公司

和湘潭中兴实业公司为发起人，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８３．９８８８

万元。公司总

股本为

５０８３．９８８８

万股，每股人民币

１

元。 其中：

４

家发起人认购

１８３０．２３６０

万股，占总股本

３６％

；其他法人

认购

２２３６．９５５１

万股，占总股本

４４％

；公司内部职工认购

１０１６．７９７７

万股，占总股本

２０％

。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湘潭市国有资产管理处办公室潭国资字［

１９９３

］

１６

号文件《关于产权界定及认定

“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等四家公司股权的通知》认定：中苑公司投入到中苑股份的资产

１０３２２３６０

元系国有资产， 中雄房产投入到中苑股份的资产

５００

万元， 中国银行湘潭市信托投资公司投入中苑股份

２００

万元，湘潭中兴实业公司投入中苑股份

１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苑股份申请更名为“湘潭金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７

月

２８

日，湖南省证监会

湘证监字［

１９９７

］

１０８

号文件《关于同意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批准了更名申

请。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中苑股份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金太阳股份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一、同意中雄实业持有的

１４

，

８１８

，

５２８

元股份退出

本公司；同时将公司原回购的社会个人股

２

，

６６９

，

４００

元股份退出本公司；二、同意韶峰水泥集团公司内部

员工持有的个人股

９１．２５

万股转为韶峰水泥集团公司持有；三、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５０

，

８３９

，

８８８

元减资到

３３

，

３５１

，

９６０

元；同意受让中苑有限转让国金公司股权

２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９

日，湖南省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湘金证字［

２００１

］

０１７

号文件《关于同意湘潭金

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批复》批准了金太阳股份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减资方案。

经股份转让、股份回购后，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金太阳股本结构为：

股东 股本 比例
（

％

）

中苑公司
１０

，

３０２

，

３６０ ３０．８９

中国银行湘潭银鑫实业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湘潭中兴实业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湘潭韶峰水泥集团公司
３

，

０５１

，

５００ ９．１５

湘潭市人寿保险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湘潭火车站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社会公众股
１４

，

９７９

，

１００ ４４．９１

合计
３３

，

３５１

，

９６０ １００

３

、（香港）雄基有限公司

商号名称：雄基有限公司。地址：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７－１９ ＷＥＬＬ 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商业登

记证号码：

０９１９８７９７－０００－１０－９５－７

。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情况

名称：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地址：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口

法定代表人：彭文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佰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３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２２６

经营范围：从事商品房销售、租赁，物业管理（三级）及配套的商场服务。

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前身是中港合资企业

－－－

中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

１９９３

年元月经有

关部门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其中，中方：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００

万

元，占总股本的

６６．７０％

；港方：香港雄基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３３．３０％

。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根据当

时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东双方的愿望，经上级部门批准，注册资本从

６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方：

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累计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７５％

，港方：香港雄基有限公司累计出资

２５０

万

元，占总股本的

２５％

，并更名为：中雄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公司吸纳湘潭金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成为

第三股东，并重新配置了公司股份，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００

万元。 变更后股权结构为：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

司调整出资到

３２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４０％

，金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８０

万，占总股本的

３５％

，香港雄基有

限公司调整出资到

２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２５％

，同时，公司再次更名为：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湘潭

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湘潭国金公司在册职工

５８

人，其中：高级职称

２

人，中级职称

８

人，初级职称

１０

人。 湘潭国金公司自

成立后，主要从事了房地产开发业务，先后开发了葩金花苑、金太阳公寓及市场、国金大厦三大项目。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国金大厦主体封顶，先后进行了消防系统、强电、弱电、给排水系统、空调系统的安装，但由于公司资

金紧张无法偿还所欠银行及施工方债务，上述工程均未进行调试和竣工验收，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底，业务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

２

、标的公司资产状况

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湘潭国际金融大厦， 该大厦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街道建

设路口东南角，占地面积

２９３８．３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４８

，

２５３．８８

平方米，主体工程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封顶，由

３１

层主楼和

１

层地下室、

４

层裙楼组成。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中国银行湘潭分行购买了大厦部分房产， 面积为

１１１４６．４６

平方米，主要为

１

层、

５

层、

２０

至

２７

层部分面积。湘潭国际金融大厦已办理国土证和房屋产权证，

其中

３７１０７

平方米房产权属人为湘潭国金公司，

１１１４６．４６

平方米归中国银行湘潭分行。

３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因停业多年，湘潭国金公司没有营业收入，截至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８４４．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５０３３．０２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８１１．５１

万

元。

根据湖南湘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湘潭国金公司账

面净值

８１１．５１

万元，因评估人员无法取得与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生产规模、业务种类相似企业股权

交易案例，进而无法采用市场法确定其整体资产价值；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底，业务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故无法采用收益法确定其整体资产价值，本次评估方法仅采用成本法：评估值

８

，

１００．３３

万

元，评估增值

７

，

２８８．８２

万元，增值率

８９８．１８％

，增值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土地和房产价格上涨较大。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１

、本公司分别以人民币一元的价格收购中苑公司、金太阳股份、雄基公司所持有的湘潭国金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２

、湘潭国金公司帐面所欠工资、解除合同补偿金、工程款等人民币

１４３９

万元由本公司支付给湘潭市

地方金证办，由其代为偿还。

３

、湘潭国金公司原股东金太阳股份、香港雄基公司债务及改制费等人民币

２３８１

万元由本公司付至湘

潭市地方金证办，由其代为偿付。

４

、公司代湘潭国金公司偿还所欠华天集团债务本息合计人民币

３４４４．０２

万元整。

华天集团按原受让价格人民币

３３００

万元，以及因收购时间宽度较长（约

３００

天）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

１４４．０２

万元确认对湘潭国金公司的债权。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收购完成后，湘潭国金公司所有职工由湘潭市地方金证办负责安置。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湘潭国金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收购完成后，将按照“酒店

＋

商业地产”的经营模式，将国金

大厦

３

到

３１

层改造为四星级酒店，

１

到

２

层进行商业地产开发，通过这次收购，进一步扩大公司高星级酒

店连锁经营规模，加强了公司在主营业务上对湖南地市级市场的渗透，增强了华天酒店在本地市场的品牌

优势。 通过商业地产开发，并依托高星级酒店物业增值功能，为公司提供稳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

七、本次收购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截止到本公告发布之日，华天集团持有我公司

２５１

，

２５９

，

７５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５．４３％

，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本次收购湘潭国金公司

１００％

股权，湘潭国金公司对华天集团的债务本息人民币

３４４４．０２

万元由公司代

为偿付，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

３４４４．０２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胡小

龙、戴小凤、赵立华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

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湘潭国金公司位于湘潭市商业中心区域，地理位置优越，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进程，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华天集团为支持上市公司的收购工作，受让了目标公司的债务，加快了上市公司的收购进程，

所收取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公允且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实施本次收购。

九、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湘潭国金公司审计报告

湘潭国金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公司

董事

９

名，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工作进展暨履行关联交易程序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议案》（详细情况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决定以承债方式收购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国金公司）全部股权。

根据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湘潭市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湘潭市地方

金证办）和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共同协调推进湘潭国金公司的收购工作，并签

订了以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收购湘潭国金公司全部资产及股权的框架协议，约定：

一、本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受让湘潭中苑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苑公司）、湘潭金

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太阳公司）和（香港）雄基有限公司合并持有的湘潭国金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二、本公司代为偿还湘潭国金公司不超过

３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非金融机构债务。

三、华天集团以不超过

３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国金公司享有的全部债

权。 华天集团受让完成后，再将其所受让的债权按原受让价格全部转让给本公司。

因停业已久，存在较多的历史遗留问题，湘潭国金公司的改制异常艰难，收购历时较长，同时鉴于湘潭

国金公司存在较多债务，为保证收购资产的完整性，经协商，公司增加香港雄基有限公司投资损失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湘潭国金改制费人民币

２０

万元，并在股权及资产收购上作了如下安排：

一、华天集团以人民币

３３００

万元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湘潭国金公司的全部债权，同时，华天

集团与湘潭国金公司签署协议，明确湘潭国金公司该项债务以人民币

３４４４．０２

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计算

资金占用利息）确认为对华天集团的债务。

二、湘潭国金公司帐面所欠工资、解除合同补偿金、工程款等人民币

１４３９

万元由本公司支付给湘潭市

地方金证办，由其代为偿还，湘潭国金公司确认为对本公司的负债。

三、湘潭国金公司原股东金太阳股份、香港雄基公司债务及改制费等人民币

２３８１

万元由本公司付至

湘潭市地方金证办，由其代为偿付。 本公司确认为投资成本。

四、本公司支付湘潭国金公司股权收购款人民币

３

元。

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

７２６４．０２

万元，付清后，公司取得湘潭国金公司全部股权及资产，同时根据相关协

议，湘潭国金公司的或有债务由湘潭市地方金证办负责处理。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根据湖南湘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湘潭国金公司净资产账

面值人民币

８１１．５１

万元，评估值人民币

８１００．３３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７２８８．８２

万元，增值率

８９８．１８％

。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收购，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湘潭国金公司位于湘潭市商业中心区域，

地理位置优越，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进程，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华天集团为支持上市公司的收购工作，受让

了目标公司的债务，加快了上市公司的收购进程，所收取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公允且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实施本次收购。

由于华天集团收购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湘潭国金公司的债权， 并根据相关协议以人民币

３４４４．０２

万元确认对湘潭国金的债权，鉴于此，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陈纪明先生、吴莉萍

女士、郭敏女士、孙波先生、刘岳林先生、孟京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３

名非关联的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更正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

的议案》（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

元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下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全国各地酒

店所需物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

在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筹建过程中，基于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天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除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外，下同）有一定的物资采购和配送需求，因此，公司拟和

华天集团控股子公司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现金

出资人民币

２１０

万元，占股

７０％

，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９０

万元，占股

３０％

。

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成立后，华天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物资采购和配送将纳入其业务范围。 湖南

华天物流有限公司为华天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和配送物资将根据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定价， 双方之间

产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经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规定，不再另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对外投资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与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 并将华天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所需物资的采购和配送纳入湖南华天物

流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成立后拓展市场，有利于湖南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的

稳定经营，降低经营风险，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此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陈纪明先生、吴莉萍女士、郭敏女士、孙波先生、刘岳林先生、孟

京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３

名非关联的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解散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的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湖南华益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同意湖南华益投资有

限公司参与竞购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之董事会决议公告、对外投资公告、竞购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之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拟和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湖南华益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下同）参与竞购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其中，

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占股

７０％

，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占股

３０％

。 公司与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湖南华益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一次性认缴出资，

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次认缴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剩余出资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前缴清。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００

万元。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湖南迅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仍没有缴齐其认缴出资，因此，公司在征得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益阳市资阳国有资

产管理局协商同意后，与益阳市资阳国有资产管理局签订了关于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合同》， 由公司直接受让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工作进展的公告》）。

鉴于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初衷为收购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以及湖南华

辉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能按时到位的事实，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与湖

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商同意，拟解散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

截止到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 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股东认缴的现金出资

４１００

万元，产

生的主要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整，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费用、验资费用、相关证照办理费用等。 待股

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办理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解散事宜，并收回该项投资。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一）在本公司会议厅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

案：

１

、《关于收购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工作进展暨履行关联交易程序的议案》；

２

、《关于解散湖南华

辉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

０

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０

一

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４

、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公司贵宾楼会议厅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收购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工作进展暨履行关联交易程序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解散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同日 《证券时报》 或巨潮资讯网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

告》、《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

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

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刘胜、谭剑伟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２８８８－８０９２８

、

８０８８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９３７０

、

８４４４２２７０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

０

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

B

公告编号：

2010-010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南京普天楼宇智能有限公司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日前接到子公司南京普天楼宇智能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已在登记机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该公司名称现已变更为

"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

，公司住所、经营范围等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

:

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我公司

2008

年

6

月

17

日申请的

"

一种连铸用中间包透气上水口及其固定所用的加持头

"

发明专利

于

2010

年

6

月

2

日获得授权， 公司

2010

年

6

月

9

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证书， 专利号为

ZL

2008 1 0110892.5

，专利权期限为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2007

年

7

月

25

日申请的

"

一种制备氧化锆

/

莫来石

晶须复相材料的方法

"

发明专利于

2010

年

6

月

2

日获得授权，公司

2010

年

6

月

9

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证书，专利号为

ZL 2007 1 0129738.8

，专利权期限为申请日起算二十年。两项专利的获得将有利

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优势，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0-010

号

股权质押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6

月

10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

834,518,311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54.75%

，其中限售流通股

768,887,057

股、无限售流通股

65,631,254

股

)

的通知，该股东将其持

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255,000,000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3%)

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长安支行，并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的

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0-025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收到董事马晓玲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马晓玲女士因个人工作原

因难以正常履行董事职务，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鉴于马晓玲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马

晓玲女士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马晓玲女士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向马晓玲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0-017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9

日以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7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事

11

人，其中董事胡冬晨、曹建国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李春啟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 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认真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原章程第四十三条为：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

8

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之日收市后在证券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股份数计算。

"

现修改为：第四十三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

6

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之日收市后在证券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股份数计算。

"

2

、原章程第一百零八条为：

"

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其中

1

名为会计专业人

士）。

"

现修改为：第一百零八条

"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其中

1

名为会计专业人士）。

"

3

、原章程第一百三十条为：

"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5

名，财务负责人

1

名、董事会秘书

1

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现修改为：第一百三十条

"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负责人

1

名、董事会秘书

1

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4

、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为：

"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 监事会主

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现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三条

"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 监事会主席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换届

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制度的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股东

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和自行搜寻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询相关股东意见，征求了董事

候选人本人意见后

,

认为下述被推荐人符合董事任职资格，确定为本次换届选举董事人选：

1

、提名汤广斌先生、李春啟先生、赵光辉先生、曹建国先生、韦文甫先生、周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提名张青先生、王若晨先生、梁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

9

位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通过对上述

9

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的审查，董事会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上述候选人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

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要求；其中，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且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的资格，但其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五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

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选举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

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0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0-019

）。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九日

附：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汤广斌，男，

1957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75

年

3

月参加工作，

1995

年

8

月至

1998

年

1

月，任河南省骏马化工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1998

年

2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河南

省骏马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总工程师；

2005

年

6

月至今，任昊华骏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总工程师；

2010

年

6

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该董事候选人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春啟：男，

1966

年

2

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2000

年

3

月至

2001

年

3

月任河南省骏马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河南省周口骏马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洛阳骏马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6

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该董事候选人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

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赵光辉：男，

1971

年

1

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2002

年

10

月至

2004

年

5

月任河南省骏马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尿素车间主任；

2004

年

5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河南省骏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办主

任；

2006

年

3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河南省骏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胺分厂厂长；

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5

月

任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建国：男，

1952

年

12

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1969

年参加工作，

1991

年

11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28314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韦文甫：男，

1958

年

7

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讲师。

1983

年参加工作，

1998

年

11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2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2006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兼任海南

莺歌海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西河化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2574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潇：男，

1963

年

8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工程师。

1986

年

7

月到本公司参加工作，

1998

年

7

月至

2000

年

11

月任生产技术部工艺组组长，

2000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生产技术部部长，

2009

年

4

月至今任总经理助理。 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 青，男，

1968

年

6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在

北海会计师事务所、北海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任副所长、副主任会计师；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在广西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经理；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7

月在广西公信会计师事务所任董事；

2000

年

8

月至

2006

年

5

月在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西分所任副所长；

2006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在上海东

华会计师事务所任副主任会计师兼广西分所副所长，

2008

年

1

月至今在广西新未来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任副总裁。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若晨，男，

1961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硕士导师，

1984

年参加工作。

2002

年

8

月至

2009

年

7

月任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培训中心主任；

2007

年

9

月至今任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国际教

育系主任；

2009

年

7

月至今任桂林理工大学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

2009

年

10

月至今桂林理工大学证券

研究所所长；

2005

年

10

月至今任广西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理事；

2008

年

6

月至今任广西北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8

年

7

月至今在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 栋，男，

1965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律师。

1986

年参加工作，

1998

年

10

月至

2003

年

6

月任广

西云天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03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在衡诺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

2009

年

7

月至今

任广西梁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0-018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9

日以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6

月

7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实

际表决监事

5

人，其中监事焦荣飞因公出差委托监事马永康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监事卢子将因公出差委

托监事张志勇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监事会经认真研

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需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监事会和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求候选人本人意见后，现提名罗展雄先生、张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分项进行表决。

2010

年

6

月

3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组长会议选举马永康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该名监

事将与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九日

附：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志勇：男，

1956

年

11

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三级律师。

1973

年

10

月参加工作，

1997

年

3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法律顾问室主任，

2006

年

3

至

2010

年

4

月任广西河池化学工

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6

年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纪委书记。该监事候选人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纪委书记，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574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罗展雄：男，

1957

年

7

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1975

年参加工作，历任广西河池氮肥厂合成

车间副主任、主任，

1995

年至

2006

年

3

月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1999

年

11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本公司董事，

2006

年

3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该监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96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马永康，男，

1953

年

7

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1971

年

10

月参加工作。 历任广西河池

氮肥厂工会副主席、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2006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现

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该监事候选人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96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0-019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201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8:30

（二）会议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凡

2010

年

6

月

24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3

、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0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临时董

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7

）及《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8

）。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了张青、王若晨、梁栋的《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等相关文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监事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选举。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

、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行使表决权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授权人深圳股票账户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二）登记时间：

2010

年

6

月

28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2:30-5:30

（三）登记地点：广西河池市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1

、公司地址：广西河池市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联系电话：

0778--2266867

3

、公司传真：

0778--2266882

、

2266867

4

、邮政编码：

547007

5

、联 系 人：覃丽芳 陈延芬

（二）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九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青、王若晨、梁栋，作为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

明本人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

或

1%

以上；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 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或

5%

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

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另外，包括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张青、王若晨、梁栋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

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

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青、王若晨、梁栋为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

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广

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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